


宁德监狱执法监督员聘任公告
为进一步拓宽人民群众有序参与、监督监狱执法工作，促进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，提高执法水平，提升执法公信力，推进依法治监，强化执法监督，维护社会公平正义，根据《司法部进一步深化狱务公开的意见》《福建省监狱系统执法监督员聘任管理办法》精神，结合工作实际，决定聘任福建省宁德监狱执法监督员。现将有关聘任事项公告如下。
    一、执法监督员报名条件
1.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，年满20周岁且不超过65周岁，品行良好、公道正派、身体健康。
2.一般应具有大专以上文化程度。
3.未受过刑事处罚或未正在受到刑事追究的，未受过行政拘留处罚的，未被开除公职或者辞退的，没有严重不良信用记录的。
4.非在职党委、政府及其组成部门的负责人，非在职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，非在职监察委员会、人民法院、人民检察院、公安机关、国家安全机关、司法行政机关工作人员，不存在其他因职务原因可能影响履行执法监督员职责的情形。
5.不存在其他不宜担任监狱系统执法监督员的情形。
二、执法监督员职责
1.监督聘任机关的执法活动，提出加强和改进监狱执法工作的意见、建议；
2.应邀参加有关执法监督检查活动，向聘任机关反映执法工作中存在的问题；
3.应邀参加减刑、假释、暂予监外执行案件听证会，列席评审会议，旁听罪犯减刑、假释案件的开庭审理；
4.监督聘任机关狱务公开方式、方法、内容，提出整改要求；
5.向聘任机关转递信访、举报、申诉材料；
6.向聘任机关就监狱管理工作、监狱人民警察队伍建设等提出意见和建议。
三、执法监督员名额
　　根据报名情况聘任执法监督员不少于5人。
四、报名方式
　　（一）机关、团体、企事业单位和基层组织可以向宁德监狱推荐报名；
　　（二）公民个人可以自荐报名。
　　五、执法监督员报名相关事宜
　　（一）报名地点
　　福建省宁德监狱机关楼310办公室
　　联系人：张警官   0593-2220369
（二）报名时间
　　即日起至2026年2月19日
　　（三）报名需要提交材料
　　1.《福建省监狱系统执法监督员推荐（自荐）表》，详见附件；
　　2. 提供身份证复印件、学历证书（学位证书）复印件等材料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福建省宁德监狱
 2026年1月19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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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福建省监狱系统执法监督员推荐（自荐）表
	姓名
	
	性别
	
	民族
	

	出生年月
	
	籍贯
	
	政治
面貌
	

	文化程度
	
	联系电话
	
	身份证号码
	

	工作单位
	
	职务
	

	家庭地址
	

	学习
经历
	

	工作
履历
	


	曾获
荣誉
	

	推荐机关意见
（自荐人签名）
	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

	选任机关意见
	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月  日


备注：推荐（自荐）请附有关个人学习经历、工作履历和荣誉证明材料或其他认为需要的材料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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